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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省林业局关于印发《江西省湿地
占用管理办法》的通知
各市、县（区）林业主管部门：

为进一步加强我省湿地保护，规范湿地占用管理，根据《江西省湿地保护条例》规定，我局研究制定了《江西省湿地占用管理办法》，现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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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11月5日

    (此件主动公开)

江西省湿地占用管理办法

第一条 为加强我省湿地资源保护，规范湿地占用管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江西省湿地保护条例》《江西省生态文明建设促进条例》《江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加强城市规划区湿地保护的决议》和《湿地保护管理规定》（国家林业局令第32号公布、第48号修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本省行政区域内勘查、开采矿产资源及各类建设项目占用湿地的管理。

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重要湿地，是指列入国际重要湿地、国家重要湿地和省重要湿地名录的湿地。

本办法所称城市规划区湿地，是指位于城市规划区范围内的湿地。

本办法所称城市规划区外一般湿地，是指位于城市规划区范围外，且不属于重要湿地的湿地。

第四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湿地占用的管理，严格控制湿地转为其他用途。勘查、开采矿产资源和建设项目应当不占或者少占湿地，确需占用湿地的，应当采取措施进行修复，确保湿地保有量不减少。

第五条 占用重要湿地和城市规划区湿地的审核，按照下列规定执行：

（一）占用重要湿地的，由省级林业主管部门审核；

（二）占用城市规划区湿地的，由同级林业主管部门审核。

第六条 占用城市规划区外一般湿地的，用地单位应当向湿地所在地县级林业主管部门书面征求意见。

第七条 勘查、开采矿产资源及各类建设项目占用湿地的，应当符合下列条件：

（一）勘查、开采矿产资源的，应当取得勘查许可证或者采矿许可证；各类建设项目，应当完成项目审批、核准或者备案；

（二）不会对湿地周边的生态环境以及野生动物生存造成重大不利影响；

（三）符合湿地保护、自然保护地管理、生态保护红线管控、野生动物疫源疫病防控等有关规定和要求；

（四）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第八条 申请占用重要湿地或者城市规划区湿地的，用地单位应当向湿地所在地县级林业主管部门提供下列材料：

（一）《湿地占用申请表》；

（二）用地单位的法人证明；

（三）建设项目的可行性研究报告批复或者核准批复或者备案确认文件，矿产资源勘查开采项目应当出具勘查许可证或采矿许可证；

（四）用地单位出具的湿地占用可行性报告，报告中应包含湿地生态影响评价和湿地保有量管控措施等内容；

（五）采用2000国家大地坐标系的湿地空间矢量数据。

占用城市规划区外一般湿地，用地单位应当按照湿地所在地县级林业主管部门的规定提交相关材料。

第九条 湿地占用申请材料齐全且符合法定形式的，湿地所在地县级林业主管部门应当在收到申请材料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指派2名以上工作人员进行现场查验，并填写《湿地占用现场查验表》。

第十条 占用重要湿地的，湿地所在地县级林业主管部门应当在现场查验结束后，将湿地占用申请材料连同《湿地占用现场查验表》报送至省级林业主管部门。

第十一条 占用重要湿地和城区湿地符合本办法第七条规定的，具有审核权限的林业主管部门应当向申请单位核发准予行政许可决定书；不符合规定的，具有审核权限的林业主管部门应当向申请单位核发不予行政许可决定书，并在不予行政许可决定书中告知不予许可的理由。

占用城市规划区外一般湿地的，湿地所在地县级林业主管部门应当向用地单位出具书面意见。

第十二条 湿地占用行政许可的有效期为两年，用地单位应当在行政许可有效期内依法办理建设用地审批手续。

需要延续湿地占用行政许可的，用地单位应当在行政许可有效期届满三十日前向作出行政许可决定的林业主管部门提出书面申请；作出行政许可决定的林业主管部门收到用地单位提交的书面延期申请后，应当在行政许可有效期届满前作出是否准予延续的决定。

第十三条 用地单位应当严格按照批准的位置、面积、用途、临时占用期限等使用湿地，不得擅自变更位置、扩大使用面积、改变用途或者延长临时占用期限；确需变更位置、扩大使用面积、改变用途或者延长临时占用期限的，应当依法办理变更手续。

临时占用湿地的期限不得超过两年，并不得在临时占用的湿地上修建永久性建筑物、构筑物；临时占用期满，用地单位应当恢复湿地的自然特征和生态环境。

第十四条 取得湿地占用准予行政许可决定书后，用地单位应当全面落实湿地占用可行性报告中提出的湿地保有量管控措施。

第十五条 抢险救灾等急需使用湿地的建设项目，依据土地管理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可以先行使用湿地。

用地单位应当在灾情结束后6个月内补办湿地占用审核手续。

第十六条 县级以上地方林业主管部门应当建立湿地占用审核档案。

市、县林业主管部门应当在每年一月最后1个工作日前，将上一年度本行政区域内湿地占用审核情况汇总报告上一级林业主管部门。

第十七条 县级林业主管部门应当会同当地有关部门加强本行政区域内湿地占用的监督管理。

第十八条 用地单位存在下列情形的，依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进行查处，同时对其采取信用惩戒措施：

（一）未经批准占用重要湿地和城市规划区湿地的；

（二）提供虚假材料或采用其他欺骗手段骗取批准的；

（三）不按批准内容占用湿地，擅自变更位置、扩大占用面积、改变用途或延长临时占用期限的；

（四）未全面落实湿地占用可行性报告中提出的湿地保有量管控措施的。

第十九条 《湿地占用申请表》《湿地占用现场查验表》式样，由省级林业主管部门统一规定。

第二十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施行，有效期五年。2014年12月31日发布的《江西省占用、征收重要湿地审核管理办法》（赣林护发〔2014〕23号）同时废止。

	抄送：国家林业和草原局湿地管理司、国家林业和草原局驻福州森林资源监督专员办事处，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省自然资源厅、省生态环境厅、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省交通运输厅、省水利厅、省农业农村厅、省文化和旅游厅、省卫生健康委员会。

	江西省林业局办公室
	2020年11月6日印发


� CONTROL iSignatureOffice.SignatureCtrl \s ���








_1666448455.unknown

